
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103 學年度大陸地區學生學雜費收費標準 

教育部 100 年 6 月 23 日臺文二字第 1000108300 號函核定 

一、大學部 

學系別 學費 雜費 
學雜費

合計 
電腦實習費 學分費 

收費

類別
備註

教育學系 32,550 13,480 46,030 367 2,000 文  

語文教育學系 32,550 13,480 46,030 367 2,000 文  

區域與社會發展學系 32,550 13,480 46,030 367 2,000 文  

幼兒教育學系 32,550 13,480 46,030 367 2,000 文  

臺灣語文學系 32,550 13,480 46,030 367 2,000 文  

英語學系 32,550 13,480 46,030 367 2,000 文  

諮商與應用心理學系 32,550 13,480 46,030 367 2,000 文  

特殊教育學系 32,550 13,480 46,030 367 2,000 文  

數位內容科技學系 32,830 20,575 53,405 367 2,200 理  

美術學系 32,830 20,575 53,405 367 2,200 理  

音樂學系 32,830 20,575 53,405 367 2,200 理  

體育學系 32,830 20,575 53,405 367 2,200 理  

數學教育學系 32,830 20,575 53,405 367 2,200 理  

科學教育與應用學系 32,830 20,575 53,405 367 2,200 理  

資訊工程學系 32,830 20,575 53,405 367 2,200 理  

文化創意產業設計與營運學系 32,830 20,575 53,405 367 2,200 理  

國際企業學系 30,400 17,500 47,900 367 2,000 商  

備註： 
1、音樂學系學生收音樂個別指導費主修 11,000 元，若僅修副修 0.5 學分則減半收費。輔系主

修比照音樂學系收音樂個別指導費。 
2、音樂學系全部學生及修習「鍵盤樂」之學生均需繳納鍵盤維護費 560 元。 
3、依本校學則第 21 條規定，學士班學生延長修業年限期間，每學期修習學分數在十學分以上

者，收取全額學雜費；在九學分以下者，除依其所修學分數收取學分費外，並收取雜費，並

自 100 學年度(含)以後入學學生開始適用；99 學年度(含)以前入學學生仍適用舊法規定 (102

學年度第 4次校務會議決議) 。 


